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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推荐 

教育法律咨询专家库人员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了扎实推进领导干部带头学法、模范守法，充分发挥法律

专家在教育重大决策、教育立法、教育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等方

面的作用，教育厅决定建立教育法律咨询专家库。请你们积极配

合，认真做好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推荐对象 

各高校中从事法学教学、法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；各地中

小学中担任法治课教学的教师或法治校长、法治辅导员；各地各

校聘用的常年法律实务工作者。 

二、推荐条件 

（一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品德、纪律意识和

社会责任感； 

（二）具有全日制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受过系统的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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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教育并具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较强实际工作能力，在所从事的

法学教学、研究或者法律实务工作领域具有专业影响力； 

（三）学校教师、研究人员应当具有副高级及其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； 

（四）法律实务工作者，应当是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，具

有 5 年以上从业经历的专职律师、律师事务所负责人、合伙人； 

（五）无刑事犯罪记录，近 3 年内未受过党纪处分、行政处

分或者行业处分； 

（六）年龄一般在 30 周岁以上，70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 

三、推荐方式 

（一）推荐工作采用实行个人自愿申报、单位推荐、综合考

量的方式，并填写四川省教育法律咨询专家库人员推荐表，由所

在单位盖章报送（见附件）；电子版发邮箱 gafysh@sina.com（联

系人孙红，联系电话 028-86117428），纸质件邮寄至省教育厅政

策法规与综合改革处，或传真至 028-86110612。 

（二）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 日。 

四、专家库专家的职责和权益 

（一）专家库专家应积极发挥各自专长，在教育重大决策、

教育立法、教育行政执法、教育行政复议、教育法律援助等方面

提出专业性、指导性建议和意见，提供法律风险评估、重大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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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服务； 

（二）在“七五”普法中发挥重要作用，重点就新的法律法规、

司法解释特别是教育法律法规的“立、改、释”，开展对教育系

统管理干部、教师、在校学生进行的培训和宣讲； 

（三）在 “双百”活动（“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”）中，参

与教育厅组织的系列主题宣讲，重点宣讲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方

针政策及深入推进依法治教等主题内容； 

（四）其它与依法治省、依法治教方面需要专家咨询帮助的

内容； 

（五）专家库专家可享有参加教育系统相关工作及培训的优

先权，参与全省集中组织的教育督查调研、法治宣讲及其它学术

活动。其差旅费等由所在单位按相关规定予以保障。 

 

附件：四川省教育法律咨询专家库人员推荐表 

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16 年 3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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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四川省教育法律咨询专家库人员推荐表 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

姓 名  性别  政治面貌  

二寸近期 

免冠照片 

身份 

证号 
                  

最高 

学历 
 毕（肆）业时间  

毕（肆） 

业学校 
 所学专业  

工作 

单位 
 参加工作时间  

行政 

职务 
 任现职时间  

专业技

术职务 
 任现职时间  

个人 

简历 

 

 

主要学
术成就 

 

 
 

 
 


	Content

